
本公司及董监高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083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债券代码：128087 债券简称：孚日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4.16元/股
转股时间：2020年6月23日至2025年12月17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 业务实施细

则》的有关规定，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现将 2022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944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9年12月17
日公开发行了6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65,000万元。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11号”文同意，公司 65,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年 1月

16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孚日转债”，债券代码“128087”。 根据相关法规和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

债自2020年6月23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孚日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6.39元/股，由于公

司实施了2019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孚日转债转股价格已于2020年

7月 30日起由原 6.39元/股调整为 6.3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年 7月 30日起生效；

公司于2021年4月8日和2021年4月27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1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下修正“孚日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孚日转债转

股价格由原6.30元/股调整为4.50元/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时间为2021年4月28日；公司于

2022年5月10日办理完成了公司回购账户股份注销事宜，共注销公司股份 86,764,175股，截

至2022年5月10日公司总股本减少86,764,175股。孚日转债转股价格由人民币4.50元/股调

整为人民币4.46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5月12日生效；由于公司实施了2021年

度权益分派，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孚日转债转股价格于 2022年 5月 25日起由原

4.46元/股调整为4.16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5月25日起生效。

二、孚日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2年第三季度，孚日转债因转股减少3,371,400.00元（33,714张），转股数量为810,408
股，剩余可转债余额为646,034,400.00元（6,460,344张）。

2022年第三季度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一、限售条件
流 通 股/非 流

通股

高管锁定股

二、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12,149,760
12,149,760
809,208,162
821,357,922

比例

1.48%
1.48%
98.52%
100.00%

本次变动增减（＋，－）

发 行
新股

送股
公 积 金

转股
其他

-45,980
-45,980
856,388
810,408

小计

-45,980
-45,980
856,388
810,408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12,103,780
12,103,780
810,064,550
822,168,330

比例

1.47%
1.47%
98.53%
100.00%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孚日股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孚日转债）。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11日

股票代码：002083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2-064
债券代码：128087 债券简称：孚日转债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第三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泰林转债（债券代码：123135）转股期限为2022年7月4日至2027年12月27日，最新转

股价为54.43元/股；

2、2022年第三季度，共有2,223张“泰林转债”完成转股（票面金额共计222,300.00元人民

币），合计转为4,078股“泰林生物”股票（股票代码：300813）。

3、截至2022年第三季度末，公司剩余可转换公司债券为2,097,777张，剩余票面总金额为

人民币209,777,700.00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

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2022年第三季

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公司总股本变化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2258号同意注

册，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8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2,1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

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1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04,121,
111.10元。发行方式采用向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

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以下简称“深交

所”）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余额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同意，公司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1月19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

简称为“泰林转债”、债券代码为“123135”。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泰林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87.38元/股。

公司已于 2022年 5月 17日（股权登记日）实施 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股份 51,
97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15,
591,000.00元，不送红股；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股，合计转增31,182,

00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83,152,00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10日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平台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41）。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债

券发行的有关规定，结合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情况，“泰林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

前“泰林转债”转股价格为 87.38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 54.4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5月18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2年第三季度，“泰林转债”因转股减少2,223张，转股数量合计4,078股。截至2022年

9月 30日，“泰林转债”尚有 2,097,777张，剩余票面总金额为人民币 209,777,700.00元。公司

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
股

高管锁定股

首发前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股份变动前
（2022年6月30日）

数量（股）

56,644,160
1,316,160

55,328,000
26,507,840
83,152,000

比例（%）

68.12
1.58

66.54
31.88

100.00

本次变动数量

4,078
4,078

本次股份变动后
（2022年9月30日）

数量（股）

56,644,160
1,316,160

55,328,000
26,511,918
83,156,078

比例（%）

68.12
1.58

66.54
31.88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投资者热线电话：0571-86589069。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22年9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泰林生物”

股本结构表；

2、截至2022年9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泰林转债”

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300813 证券简称：泰林生物 公告编号：2022-070
转债代码：123135 转债简称：泰林转债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冰山冷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江苏晶雪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9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原披露内容有以下内容需要予以补充

及更正，具体如下：

更正①：

更正前：

第1页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大宗交易）

更正后：

第1页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大宗交易及转融通出借）

更正②：

更正前：

释义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江苏晶雪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冰山冷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公司股份2,1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持股比例由减持前的21.91%变动为减持后的19.91%。

更正后：

释义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江苏晶雪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冰山冷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公司股份2,1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0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转融通出借，持股比例由21.91%变动为18.91%。

更正③：

更正前：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大宗交易方式于2022年9月22日至9月29日累计减持晶雪节能2,
1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2%。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 23,661,720股，占公司总股本 21.91%。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21,501,720股，占公司总股本19.91%。

更正后：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大宗交易方式于2022年9月22日至9月29日累计减持晶雪节能2,
1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2%。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于2022年9月22日至9月29日累计出借晶雪

节能1,0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1%。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 23,661,720股，占公司总股本 21.91%。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20,421,720股，占公司总股本18.91%。

更正④：

更正前：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股票种类：A股无限售流通股
持股数量：23,661,720股
持股比例：21.91%

股票种类： A股无限售流通股
变动数量：-2,160,000股
变动比例：-2%

时间：2022年9月22日至9月29日
方式：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减持

更正后：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
动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及转融通出借）

股票种类：A股无限售流通股
持股数量：23,661,720股
持股比例：21.91%

股票种类： A股无限售流通股
变动数量：-3,240,000股
变动后比例：18.91%

时间：2022年9月22日至9月29日
方式：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减持，以及通过转融通出借

除上述补充及更正内容外，《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更正后的《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更新版）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此次更正

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江苏晶雪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301010 证券简称：晶雪节能 公告编号：2022-049

江苏晶雪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补充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1965 证券简称：招商公路

债券代码：127012 债券简称：招路转债

转股价格：8.28元/股
转股时间：2019年9月30日至2025年3月21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

有关规定，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招商公路”）现将

2022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或“招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

情况公告如下：

一、招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5号）核准，招商公路于2019年3月22日公开发行5,000万

张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50亿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2019〕237号”文同意，招商公路50亿元

可转债于2019年4月30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招路转债”，债券代码“127012”。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和《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的有关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19年9月30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因公司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4元（含税），除权除息日为

2019年 7月 12日，招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于 2019年 7月 12日起由原来的 9.34元/股调整为

9.09元/股。

因公司实施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80元（含税），除权除息日为

2020年8月24日，招路转债的转股价于2020年8月24日起由原来的9.09元/股调整为8.81元/
股。

因公司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77元（含税），除权除息日为

2021年6月25日，招路转债的转股价于2021年6月25日起由原来的8.81元/股调整为8.63元/
股。

因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46元（含税），除权除息日为

2022年 7月 5日，招路转债的转股价于 2022年 7月 5日起由原来的 8.63元/股调整为 8.28元/
股。

二、招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2年第三季度，招路转债因转股减少0张，转股数量为0股。截至2022年9月30日，招

路转债尚有49,998,221张挂牌交易，可转债余额为4,999,822,100元。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股

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高管锁定股

首发前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4,245,425,880
0

4,245,425,880
1,932,805,439
6,178,231,319

比例

68.72%
0.00%

68.72%
31.28%
100%

本次可转债
转股变动增

减
（+，-）

0
0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4,245,425,880
0

4,245,425,880
1,932,819,439
6,178,245,319

比例

68.72%
0.00%

68.72%
31.28%
100%

注：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批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的股票期权自2022年

7月27日开始自主行权，激励对象自主行权亦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招路转债的相关条款，请查阅于2019年3月20日披露的《招商局公路网

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咨询电话：

010-56529088。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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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证券代码：603063 证券简称：禾望电气 公告编号：2022-080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2年

第三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256.2万份，行权有

效期为2022年5月27日-2023年4月19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2022年7月1日至2022年

9月30日期间共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523,674股，截至2022年9月30日，累计行权且完成

股份过户登记2,088,660股，占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81.52%。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395.4万份，行权有

效期为2022年5月27日-2023年4月23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2022年7月1日至2022年

9月30日期间共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1,260,463股，截至2022年9月30日，累计行权且完

成股份过户登记2,546,812股，占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64.41%。

●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公司 2019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

模式行权，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一）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方案

1、2019年 1月 11日，公司召开 2019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制定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监

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前述议案及《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名单〉核查意见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

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并公开征集投票权。北京市天元（深

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天元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荣正咨询”）就《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公司已在内部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公示期自 2019年 1月 12日至 2019年 1月

22日，在公示期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书面提出的异议或不良反映。此外，

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于2019年1月23日出具了《监事会关于公

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3、2019年1月28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2019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并对《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进行了公

告。本激励计划获得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日，在激励对

象符合条件时向其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

全部事宜。

（二）2019年股票期权授予情况

1、2019年2月20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19年第二次临时监事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以及

《关于向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出具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调整本激励计划相关事

项，并以 2019年 2月 20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279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1,035.50万

股，向符合条件的275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1,097.00万股。天元律师就本激励计划调

整及授予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荣正咨询就本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出具了独立财务

顾问报告。

（三）2019年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情况

1、鉴于公司《激励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中5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股票期

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激励资格，1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1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参与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根据《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及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

会对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了调整。调整后，本激励计划拟授予股票期

权的激励对象人数由295人调整为279人，拟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人数由298人调整为

275人。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权益总数由2,170.00万股调整为2,132.50万股，其中拟授予的股

票期权数量由1,050.00万股调整为1,035.50万股，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120.00万股调

整为1,097.00万股。

2、在确定授予日后的资金缴纳、权益登记过程中，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获授

本次股票期权，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获授本次限制性股票。因此，公司本次实际

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人数为277人，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人数为271人。本

次激励计划授予的权益总数为2,122.00万股，其中股票期权数量为1,033.00万股，限制性股票

数量为1,089.00万股。

3、2019年5月17日，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30,89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15元

（含税）。鉴于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19年6月6日实施完成，根据《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公司于2019年11月20日召开2019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19年第五次临时监

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了调整。调整后，

本激励计划拟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6.98元/股调整为6.965元/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

格由3.49元/股调整为3.475元/股。

4、2019年11月20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19年第五次临时监事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由于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中12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原限制性股票激励

对象中10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已不符合公司本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董事

会审议决定取消上述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315,000股，

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225,000股，回购价格为3.475元/股。

5、2020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由于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中3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2人

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已不符合公司本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

取消上述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110,000股，回购注销其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85,000股，回购价格为 3.475元/股。2020年 5月 6
日，公司办理完毕110,000股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

6、2020年5月18日，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16元

（含税）。鉴于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20年6月3日实施完成，根据《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公司于2020年6月8日召开2020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20年第三次临时监事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公

司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了调整。调整后，本激励计划拟授予股票期

权的行权价格由6.965元/股调整为6.949元/股。

7、2020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20年第五次临时监事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由于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中19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原限制性股票激励

对象中19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已不符合公司本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董事

会审议决定取消上述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285,000份，

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285,000股，回购价格为 3.459元/股。

2020年11月3日，公司办理完毕285,000份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

8、2021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由于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中6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及3人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评

结果为“待改进”，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6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及4人考核年度个人绩效

考评结果为“待改进”，已不符合公司本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及不符合可以行使当

期全部权益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取消离职激励对象激励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

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及注销个人考评不达标对应不得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84,000份，回购

注销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及回购注销个人考评不达标对

应不得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02,000股，回购价格为3.459元/股。2021年5月14日，公

司办理完毕84,000份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

9、2021年5月18日，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本次权益分派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62元

（含税）。鉴于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21年6月1日实施完成，根据《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公司于2021年6月2日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21年第四次临时监事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公

司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了调整。调整后，本

激励计划拟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6.949元/股调整为6.887元/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

格由3.459元/股调整为3.397元/股。

10、2021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21年第五次临时监

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中14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原限制性股票激励

对象中12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已不符合本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审

议决定取消离职激励对象激励资格，注销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

169,500份，回购注销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148,500股，回

购价格为3.397元/股。

11、2022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由于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中2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2人

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及1人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评结果为“待改进”，已不符合公司本激励计划

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及不符合可以行使当期全部权益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取消

离职激励对象激励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60,000份，回购注销离职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及回购注销个人考评不达标对应不得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78,000股，回购价格为3.397元/股。

12、2022年 4月 20日，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7
元（含税）。鉴于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22年5月11日实施完成，根据《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2年5月11日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22年第三次临

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

案》，公司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了调整。调整后，本激励计划拟授予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6.887元/股调整为6.817元/股。

（四）2019年股票期权符合行权条件情况

1、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及解除限售期行

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经考核，公司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的等待期已届

满且公司业绩指标已满足行权条件，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均已满

足。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对应可行权数量为 396.20万份，行权价格为

6.949元/股，行权有效日期为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4月19日。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一个行权期将采用自主行权方式。

2、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及解除限售期行

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经考核，公司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的等待期已届

满且公司业绩指标已满足行权条件，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二期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均已满

足。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对应可行权数量为 278.25万份，行权价格为

6.887元/股，行权有效日期为 2021年 6月 25日至 2022年 4月 19日。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第二个行权期将采用自主行权方式。

3、公司于2022年3月30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及解除限售期行

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经考核，公司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的等待期已届

满且公司业绩指标已满足行权条件，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三期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均已满

足。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对应可行权数量为 256.20万份，行权价格为

6.817元/股，行权有效日期为 2022年 5月 27日至 2023年 4月 19日。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第三个行权期将采用自主行权方式。

（五）2019年股票期权行权的基本情况

1、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单位：万份

姓名

梁龙伟

王瑶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219人）

合计（221人）

职务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可行权股
票期权数量

4.50
4.50

247.20
256.20

2022 年第三季度股票
期权行权数量

0
4.50

47.8674
52.3674

累计股票期权行
权数量

0
4.50

204.3660
208.8660

累计股票期权行权数
量占可行权股票期权

数量比例

0%
100%

82.67%
81.52%

2、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A股普通股票。

3、行权人数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可行权人数为221人，2022年第三季度共有61人参与行权，截

至2022年9月30日，共有188人参与行权。

4、2022年第三季度自主行权价格为6.817元/股。

二、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方案

1、2021年2月1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制定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前述议案

及《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核查意见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

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

独立意见，并公开征集投票权。天元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荣正咨询就《深圳市禾望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公司已在内部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公示期自2021年2月2日至2021年2月18
日，在公示期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书面提出的异议或不良反映。此外，监

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于2021年2月20日出具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1年2月24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有关事项的议案》，并公告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

况的自查报告》。本激励计划获得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

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其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二）2021年股票期权授予情况

2021年2月24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21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对象

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出具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调整本激励计

划相关事项，同意以2021年2月24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204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1,099.00万份。天元律师就本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荣正咨询就

本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三）2021年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情况

1、2021年5月18日，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本次权益分派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62元

（含税）。鉴于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21年6月1日实施完成，根据《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公司于2021年6月2日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21年第四次临时监事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对本

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了调整。调整后，本激励计划拟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由16.06元/股调整为15.998元/股。

2、2021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21年第五次临时监事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由于原激励对象中20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及1人当选为公司监事，已不符

合本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取消上述激励对象激励资格并

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870,000份。

3、2022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由于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中6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已不符合公司本激励计划中有关

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取消离职激励对象激励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

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23.5万份。

4、2022年4月20日，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70元

（含税）。鉴于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22年5月11日实施完成，根据《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公司于2022年5月11日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22年第三次临时

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董事会

对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了调整。调整后，本激励计划拟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

价格由15.998元/股调整为15.928元/股。

（四）2021年股票期权符合行权条件情况

2022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

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监事会对本次行权条件等相关事项进行

了核实。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行权安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占获授股票期权数量比例

为40%，177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第一期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395.4万份，第一个行权期的股

票期权行权有效日期为2022年5月27日至2023年4月23日。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

个行权期将采用自主行权方式。

（五）2021年股票期权行权的基本情况

1、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单位：万份

姓名

郑大鹏

梁龙伟

王瑶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
干（174人）

合计（177人）

职务

董事、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可行权股
票期权数

量

40.00
4.80
4.80

345.80
395.40

2022年第三季度股票
期权行权数量

30.00
0
0

96.0463
126.0463

累计股票期权行
权数量

30.00
0
0

224.6812
254.6812

累计股票期权行权数量占
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比例

75.00%
0%
0%

64.97%
64.41%

2、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A股普通股票。

3、行权人数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可行权人数为177人，2022年第三季度共有78人参与行权，截

至2022年9月30日，共有140人参与行权。

4、2022年第三季度自主行权价格为15.928元/股。

三、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19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可于

行权日（T）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2022年7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通过自主行权方

式行权 523,674股，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通过自主行权方式行权 1,260,463股，

合计行权1,784,137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本次

行权股票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行权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9月 30日，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郑大鹏先生及副总经理王瑶女

士参与行权，郑大鹏先生参与行权新增的300,000股及王瑶女士参与行权新增的45,000股股

份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本次变动前

0
439,562,335
439,562,335

本次变动数

0
1,784,137
1,784,137

本次变动后

0
441,346,472
441,346,472

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股份登记情况及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通过自主行权方式，2022年7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2019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2年第三季度共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523,674股，获得募集资金3,
569,885.66元，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过户

登记股份共2,088,660股，累计获得募集资金14,238,395.22元，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2
年第三季度共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 1,260,463股，获得募集资金 20,076,654.66元，截至

2022年9月30日，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过户登记股份共2,546,812
股，累计获得募集资金40,565,621.54元。上述募集的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现金流。

五、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缴款资金为人民币23,646,540.32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784,137.00元，

人民币21,862,403.32元作为资本公积处理。本次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

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603063 证券简称：禾望电气 公告编号：2022-081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行权期间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关于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的相关规定，结合深圳

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披露计划，现对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期和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的行权时间进行限定，具体如

下：

一、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期权已于2022年5月27日进入第三个行权期

（期权代码：0000000280），行权期为2022年5月27日至2023年4月19日，目前尚处于行权阶

段。

二、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期权已于2022年5月27日进入第一个行权期

（期权代码：0000000662），行权期为2022年5月27日至2023年4月23日，目前尚处于行权阶

段。

三、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本次限制行权期为2022年10
月15日至2022年10月24日，在此期间全部激励对象将限制行权。

四、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限

制行权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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